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公告编号：2016—047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为盘活存量资产，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葫芦岛方大炭素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葫芦岛方大炭素”）向关联方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方大化工”）转让166,836.4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为7,290.75

万元。 

●关联人回避：本项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2016年7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盘活存量资产，经双方协商，遵循市场交易原则，拟将位于辽宁省葫芦岛

市连山区化工街，占地面积为166,836.40平方米的工业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方大

化工。经交易双方商定：本次转让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以辽宁天力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辽宁天力（2016）地估字第葫123号土地估价报告为基础，

转让价格为7,290.75万元。 

本次交易对方方大化工与公司董事长同为闫奎兴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方

威先生持有方大化工股权9.7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也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址：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1号 



 

  法定代表人：闫奎兴 

注册资本：68,000万元 

经营范围：氢氧化钠；氯[液化的]；氢[压缩的]；盐酸；乙炔（溶于介质的）；

氮[压缩的]；三氯乙烯；1,2－二氯丙烷；环氧丙烷；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

硫酸（稀）；氧[压缩的]；氯苯；1,4－二氯苯的生产；丙二醇、聚醚、聚氯乙

烯、硫酸钠生产；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暂定）；压力容器制造D1、D2级；压力管道安装

GB2（2）、GC2级；化工防腐蚀施工（按化工防腐蚀施工资格证书中施工范围经

营）；在港区内提供货物仓储（仅限锦州分公司经营）；不干胶印刷、其它印刷

品印刷；机械加工、安装；铸钢铸铁生产；吊装；普通设备清洗及污水处理业务、

技术开发与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相关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业务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发电（自发自用）、工业蒸汽、交直流电；电动机变压器等电器设备维修；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锅炉检修；厂内铁路专线运输；普通仓装容器制造；普通材

料仓储；电器仪表维修、吊装；劳务（限本厂内）；自有资产出租（含房屋、设

备等）；国内水路运输船舶代理、货物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经营产品：液碱、环氧丙烷、聚醚、聚氯乙烯等。 

截止 2016年 3 月 31日，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方大

化工股份 200,177,757 股，持股比例为 29.44%，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持

有方大化工股份 66,000,000 股，持股比例为 9.71%。 

2016 年 6月 26 日，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与新余昊月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持有的部分方大化

工股份（即 198,300,000 股，占方大化工总股本的 29.16%）转让给新余昊月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持有方大化工的股权占比为 9.71%，

为方大化工第二大股东。 

（二）方大化工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主要指标：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资产总额 257,633.97 万元；负债总额 41,943.57

万元；净资产215,690.4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0,573.64万元；2015

年实现营业收入 258,237.13 万元；净利润 12,117.22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2,148.67万元。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土地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 1 号，为工业用

地，面积共计 166,836.40平方米，葫芦岛方大炭素拥有该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

终止日期均为 2055 年 8月 24日。 

根据辽宁天力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辽宁天力（2016）地估字第葫

123号土地估价报告，本次出让的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 7,290.75万元。具体为： 

经估价人员现场察勘和对当地市场分析，按照地价评估的基本原则和估价程

序，选择合适的土地估价方法，评估得到待估宗地在估价设定用途及开发程度条

件下、评估基准日为 2016年 6月 27日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序

号 
土地使用证编号 土地用途 面积(m2) 

单位地价

(元/m2) 

总地价 

(万元) 

1 葫芦岛国用（2011）第变 120-2号 工业用地 10623.5 437 464.25 

2 葫芦岛国用（2011）第变 121-2号 工业用地 67817 437 2963.60 

3 葫芦岛国用（2011）第变 122-2号 工业用地 88395.9 437 3862.90 

合    计  166836.4  7290.75 

本次所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也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或其他重大争议的事项。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转让土地基本情况：1、土地坐落位置：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 1号；

2、土地使用权面积：166,836.40 ㎡；3、土地规划用途：工业用地； 4、土地

使用期限：合同生效日至 2055年 8月 24日； 5、土地现状：该宗土地为成熟工

业用地，宗地红线内一平；6、国有土地使用证号：葫芦岛国用(2011)第变 120-2

号(地号 020060500028001001)其中 10,623.50 平方米、葫芦岛国用(2011)第变

121-2号（地号 020060500028001002）其中 67,817.00 平方米、葫芦岛国用(2011)

第变 122-2 号（地号 020060500028003001）88,395.90 平方米；7、转让标的具



 

体范围和情况以辽宁天力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辽宁天力（2016）地估

字第葫 123号土地估价报告所述范围为准； 8、土地项目开发权状况：该宗土地

为成熟工业用地，宗地红线内一平。 

（二）转让价格： 

以辽宁天力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辽宁天力（2016）地估字第葫

123号土地估价报告为基础，经双方商定，确认本协议的转让价格每平方米人民

币 437元，合计转让价格人民币 7,290.75万元。 

（三）土地使用权期限： 

土地使用权期限为自申领的该场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起始日起至

2055年 8月 24日止。 

（四）支付方式： 

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方大化工以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等合法

方式向葫芦岛方大炭素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40%；双方办理完毕合同约定的土地使

用权转让登记手续后 60 个工作日内，方大化工再向葫芦岛方大炭素支付合同总

价款的 60%。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存量资产,减少资金占用，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交易遵循自愿、公平、诚信及公允的原则，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符合国家政策

要求和市场化原则，符合交易双方的利益，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通过转让上述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有利于盘活全资子公司存量资产，优化资

产状况，补充流动资金。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年7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关联董事（闫奎兴、何忠华先生）回避表决，另外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审核，认可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本公 

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葫芦岛方大炭素盘活存

量资产，减少资金占用，优化资产的需要；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及公允



 

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内容客观真实，决策及表决程序合法、合

规；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

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此项关联交易。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盘活子公司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状况，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四）辽宁天力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辽宁天力（2016）地估字第

葫 123号《土地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7月 9日 

 


